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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就医确认申请表 

（请正反双面打印） 

参保人姓名  身份证号  

联系人   联系电话   

预产期及办理时周数    

此栏为符合条件的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填写，不属未就业配偶的无需填写 

未就业配偶姓名  未就业配偶身份证号码  

申请选定医院（一经选定，原则上不得变更） 

产检选定医院   分娩选定医院   

异地或未就业配偶人流、引产或实施计生手术选定医院 

（广州市内人流、引产或计生手术的无需办理就医确认，直接凭身份证与

社保卡等就医凭证在医疗机构记账处理） 

 

个 人 意 见 

同意申报，本人已知悉填报须知内容，并同意授权广州市医保经办机构通过信息共享方式查询

本个人与办理生育业务相关的信息，承诺所提供材料与信息均真实完整合法，符合办理业务条件，

如伪造材料或以任何方式骗取生育保险待遇的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；同意广州市医保经办机构

将本人虚假行为上报和纳入信用管理体系，并就本次办理业务的其他承诺内容陈述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 

    温馨提示：反欺诈法律提示：以虚构劳动关系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

社会保险待遇的，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，将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 

 

填 报 须 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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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根据《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》第十九条与二十条之规定，参保人应当自主选定广州

市一家定点医疗机构申报办理就医确认手续，且在办理就医确认手续的选定医疗机构产前检查和分

娩。如参保人选择的是广州市定点医疗机构产检的，应在产检医疗机构分娩，否则不能享受正常待

遇，如参保人需要办理本地产检异地分娩的，请在“分娩选定医院”填写异地分娩医疗机构名称。 

如有特殊情况（如单位为异地分支机构，户籍又属另一异地等情况），须用人单位在《就医确认

申请表》上“个人意见”栏加具相关意见并盖单位业务章后，产检分娩可各选非同一地区的各一家医

疗机构。 

参保人在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期间，原则上不得改变选定医疗机构。因病情需要变更医疗机

构的，由选定医疗机构提出转院；因住所变化等特殊事由确需变更选定医疗机构的，应当持原就医

确认凭证和变更事由的相关凭证，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变更手续。 

2.广州产检的参保人（含广州产检及分娩与广州产检异地分娩两类情况），产检时在选定医疗机

构前台办理就医确认手续；异地产检（含异地产检广州分娩与异地产检及分娩两类情况）的参保人

与未就业配偶，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或穗好办 APP 办理就医确认手续。 

3.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属于广州市外户籍的,在“个人意见”栏承诺如下（须夫妻双方签名）： 

本人及配偶承诺在享受广州市生育保险医疗待遇期间，未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（含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），且女方在广州市及市外均无就业记录。 

备注：①广州市户籍人员通过医保信息系统查询参保情况，无需提供参保证明； 

      ②未就业配偶享受待遇应具备有效的广州市失业登记证件（需有孕期失业登记的备案信

息）可通过信息共享查询，无需个人提供。 

4.该表仅作为办理产前检查就医确认手续使用，不作为参保人就医的凭证，参保人在广州选定

医疗机构生育就医，凭身份证与有效医疗保险就医凭证直接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结算，如在异地选

定医疗机构生育就医，需按广州市相关规定报销费用。 

5.参保人已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各医保分中心办理完成就医确认手续，建议留存定点医疗机构或

各医保分中心盖章确认的纸质版或拍照，作为办理手续的凭证备查。 

此栏由各定点医疗机构或医保分中心填写 

核验方式（医保

分中心填写） 

未就业配偶结婚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系统核验    □核验原件 

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未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含城镇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）的资料      □系统核验    书面承诺 

办理人（或工号）： 

 

办理时间： 

医疗机构或医保分中心盖章  

 


